
证券代码：

002118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

2011-053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8

月

17

日起停牌至今，在此期间，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公司对媒体报道所述情况进行

了自查，现自查工作已基本结束，公司近日将对自查情况进行公告并复牌。

现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

2011-33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10

月

21

日，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的第一大股东

--

广西中恒实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恒实业

"

）将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80,0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7.33%

）质押给江

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质押期限为

2011

年

10

月

19

日起至

2014

年

10

月

18

日止。上述质押中恒实业已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中恒实业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240,611,148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2.04%

。中恒实业累计

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190,000,000

股（其中本公司于

2011

年

6

月实施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公司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545,873,76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

5.5

股并派发

现金红利

0.65

元（含税），同时用资本公积转增

4.5

股。据此中恒实业原质押的股权数

55,000,000

股相应增至

110,0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7.40%

。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22

日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对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

10

丹东债

恢复按交易所收盘价进行估值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会

2008

年

9

月

12

日下发的

[2008]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及本公司的估值政策和程序，本公司自

2011

年

9

月

2

日起对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

10

丹东债（债券代码：

122893

）

采用交易所市场剔除异常交易后的价格予以估值。（详见本公司

2011

年

9

月

3

日、

9

月

6

日和

9

月

7

日的相关公

告）。

本公司认为，

2011

年

10

月

21

日，

10

丹东债的交易情况按交易所收盘价估值已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经

与托管行协商， 本公司自

2011

年

10

月

21

日起对旗下部分基金所持有的

10

丹东债恢复按交易所收盘价进行估

值。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22

日

泰信蓝筹精选股票基金

调整停牌股票估值方法公告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我公司

")

旗下泰信蓝筹精选基金所持有的郑州煤电

(

股票代码：

600121)

因涉及非公开发行股票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于

2011

年

10

月

10

日起停牌。根据中国证监会

2008

年

9

月

12

日下发的［

2008

］

38

号文《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

工作小组下发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及我公司长期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经与托管行协

商，并征求会计师事务所的意见，为维护投资者利益，我公司决定自

2011

年

10

月

21

日起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对

泰信蓝筹精选股票基金所持有的该只股票进行估值，直至其恢复交易。

该调整对泰信蓝筹精选股票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为前一估值日该基金资产净值的

-0.29％

。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22

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泰信中证

2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泰证券

"

）签署的相关协议，华泰证

券将代理泰信中证

2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90010

）的销售业务。

自

2011

年

10

月

25

日起， 投资者可在华泰证券指定网点办理泰信中证

2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申购、赎

回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8-5988 021-38784566

网址：

www.ftfund.com

2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97

网址：

www.htsc.com.cn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22

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在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定投、转换、费率优惠业务的公告

根据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泰证券

"

）签署的相关协议，自

2011

年

10

月

25

日起，投资者可在华泰证券指定网点办理我公司旗下基金定投、转换业务，并享有费率优惠。

一、定投业务最低限额：

申购金额最低为

100

元人民币

二、业务适用基金范围：

泰信天天收益货币基金（基金代码：

290001

）

泰信先行策略混合基金（基金代码：

290002

）

泰信双息双利债券基金（基金代码：

290003

）

泰信优质生活股票基金（基金代码：

290004

）

泰信优势增长混合基金（基金代码：

290005

）

泰信蓝筹精选股票基金（基金代码：

290006

）

泰信债券增强收益基金（基金代码：

A

类

290007

、

C

类

291007

）

泰信发展主题股票基金（基金代码：

290008

）

泰信中证

200

指数基金（基金代码：

290010

）

三、费率优惠情况：

（

1

）投资者通过华泰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以上基金的（仅限前端、场外模式），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享受费率

4

折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原费率请详见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

（

2

）投资者通过华泰证券柜台系统现场委托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以上基金的（仅限前端、场外模式），原

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享受费率

8

折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四、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1.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在持有本公司发行的任一开放式基金后，可将其持有的基金份额直接转换成本

公司管理的其它开放式基金的基金份额，而不需要先赎回已持有的基金份额，再申购目标基金的一种业务

模式。

2.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人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

的、在同一注册登记人处注册且已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

3.

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只能转换到前端收费模式的其他基金，后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可以

转换到前端收费模式或后端收费模式的其他基金。

4.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

态。

5.

基金转换的目标基金份额按新交易计算持有时间。基金转出视为赎回，转入视为申购。正常情况下，

基金注册与过户登记人将在

T+1

日对投资者

T

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效性确认。 在

T＋2

日后 （包括该

日）投资者可向销售机构查询基金转换的成交情况。基金转换后可赎回的时间为

T＋2

日后（包括该日）。

6.

基金分红时再投资的份额可在权益登记日的

T＋2

日提交基金转换申请。

7.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单位资产净值为基础进行计算。

8.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

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的情况而定。基金转换费用由申请办理该项业务的基金

投资者承担。

9.

基金转换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

1

）金额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单位资产净值

（

2

）费用

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为基金转换当日转出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之差。

a.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

转出金额

×

（

１－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

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

申购费率差

／

（

１＋

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

b.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具体赎回费率以及各基金申购费率差请参照相应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或以甲方的最新公告为准。

（

3

）金额与转入份额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单位资产净值

例如：

a.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为

0.8%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为

0.1%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为

1.0000

元，转

入基金申购费率为

1.5%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为

2.0000

元，转出份额为

500,000

份。

转出金额

=500,000

份

×1.0000

元

=500,000

元

转换费用

=500,000

元

×0.1%＋500,000

元

×

（

1-0.1%

）

×0.7%/

（

1+0.7%

）

=500

元

+3,472.19

元

=3,972.19

元

转入金额

=500,000

元

-3,972.19

元

=496,027.81

元

转入份额

=496,027.81

元

÷2.0000

元

=248,013.91

份

b.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为

1.2%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为

0.5%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为

1.0000

元，转

入基金申购费率为

0.8%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为

2.0000

元，转出金额为

500,000

元。

转出金额

=500,000

份

×1.0000

元

=500,000

元

转换费用

=500,000

元

×0.5%=2,500

元

转入金额

=500,000

元

-2,500

元

=497,500.00

元

转入份额

=497,500.00

元

÷2.0000

元

=248,750.00

份

10.

投资者采用

"

份额转换

"

的原则提交申请。基金转出份额必须是可用份额，并遵循

"

先进先出

"

的原则。

已冻结份额不得申请转换。

11.

各基金的转换申请时间以其《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为准，当日的转换申请可以在

15:00

以前在销售商处撤销，超过交易时间的申请作失败或下一日申请处理。

12.

基金转出的份额限制以其《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为准，单笔转入申请不受转入基金

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13.

投资者在全部转出泰信天天收益货币基金份额时，基金管理人自动将投资者待支付的收益一并结

算并与转出款一起转入目标基金；投资者部分转出泰信天天收益货币基金份额时，如其该笔转出完成后剩

余的基金份额按照一元人民币为基准计算的价值不足以弥补其累计至该日的基金收益负值时，则该笔基金

转出申请视作全部转出。

14.

投资者在转出泰信旗下非货币基金份额时，若剩余基金份额低于该基金最低份额要求，则对其做强

制转出处理。

15.

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份额及净转换转出申请份额之和超出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的

10%

时，为巨

额赎回。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

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16.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基金转换业务：

（

1

）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

2

）证券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3

）因市场剧烈波动或其他原因而出现连续巨额赎回，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必要暂停接受该基金份额转

出申请。

（

4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或其他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已载明并获证监会批准的特

殊情形。

（

5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的，基金管理人应立即向证监会备案并于规定期限内在至少一种证监会指定媒

体上刊登暂停公告。重新开放基金转换时，基金管理人应最迟提前

2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证监会指定媒体

上刊登重新开放基金转换的公告。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8-5988 021-38784566

网址：

www.ftfund.com

2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97

网址：

www.htsc.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22

日

股票简称：迪马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６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４５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为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董事会第四届第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迪马工业”）提供合计人民币为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增加到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为迪马工业提供担保金额

４６

，

０００

万元。

●

本担保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签订担保协议，

本授权期限为

５

年。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迪马工业金融机构借款和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担保额

度不超过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担保期限为

５

年。为保证迪马工业财务资金使用和生产经营的顺利实施，公司拟将担

保额度由原来的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增加到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担保形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协议有效期为

５

年。

本次担保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为上市公司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地：重庆市

南岸区长电路

８

号。法定代表：罗韶颖。注册资本：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公司经营范围：销售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

车）；货物进出口；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硬件及网络设施的技术开发及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及相关信息

服务。

三、协议主要内容

本公司将根据具体担保事宜与迪马工业签订协议，拟采取一笔一签的方式，依据具体签署的担保合同

作为担保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依据。担保的金融机构合同及银行承兑汇票合同本金总额之和不得超过人民币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整；提供的单笔担保、累计担保余额均不得超过人民币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整。

担保期限为五年，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计算。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审议认为：为迪马工业担保，是基于其公司经营的实际需要。

五、备查资料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担保协议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股票简称：迪马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６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４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以电话和传真方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在重庆市南岸区正联大厦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崔卓敏主持。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期限为六个月。

该议案还将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５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４３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以电话和传真方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以通讯方式在重庆市南岸区南城大道

１９９

号正联大厦

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５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５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各位董事

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全资子公司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以现金增资人民币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增资完成后，其注

册资本由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期限为六个月。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该议案还将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加对全资子公司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金融机构借款和银行承

兑汇票提供担保额度由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增加到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担保形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协议有效期为

５

年。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并通过了《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拟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有关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现场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星期一）下午

２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重庆市南岸区南城大道

１９９

号正联大厦会议室

３

、召集人：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交易时间内通

过上述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行使表决权，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

复进行表决的，或同一股份在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均以第一次表决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对全资子公司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增加对全资子公司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三、股东大会登记办法：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一）登记方式：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和出席人身

份证办理登记手续。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

身份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选择网络投票的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直接参与股东大会投票。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

４

：

３０

分

（三）登记及联系地址：

１

、重庆市南岸区南城大道

１９９

号正联大厦

２２

楼

２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８９０２１８７６

，

０２３－８９０２１８７７

３

、联系人：杨东升、童永秀

４

、传真：

０２３－８９０２１８７８

５

、邮政编码：

４０００６０

（四）出席会议资格：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的

全体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凡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有表决权的股东均可委任一名人士（不论该人士是否为股东）作为其股东代

理人，代理出席及表决。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７３８５６５

； 投票简称：迪马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投票方式

方式一： 对全部议案一次性进行表决，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

９９．００

元代表全部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方式二： 分项表决：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顺序号，如以

１．００

元代表第一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以

２．００

元代表第二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以此类推。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元）

１

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增加对全资子公司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３．００

（

３

） 投票注意事项：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共有

３

个待表决的议案，可以按照次序号对议案进行表决，表决申报不得撤单。如

对全部议案一次性进行表决，则以

９９．００

元代表全部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

◆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如只对其中一项或几项议案进行表决申报，未进行表决申报的其他议案默认为齐全。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２

、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３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

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附件一：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以下议案分别代为行使 表决权：

１

、审议《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对全资子公司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增加对全资子公司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日期：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１０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４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２

、本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３

、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到

９

人（其中

５

人现场参会，独立董事方红星、林木西、那晓冰，董事唐华

以通讯形式参会）。

４

、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关锡友先生主持。部分监事、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董事会。

５

、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关锡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张伟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构成如下：

（

１

）、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关锡友

委员：张伟明 方红星 林木西

在战略委员会下设战略管理工作办公室，由公司高管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协助战略管理委员会工

作，组成人员如下：

战略管理工作办公室主任：车欣嘉

成员： 唐华 孙纯君 李双山 阎世文 赵彪 赵立志 董凌云

（

２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方红星

委员：李双山 林木西

（

３

）、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那晓冰

委员：张伟明 林木西

（

４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林木西

委员：车欣嘉 方红星

（

５

）、预算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关锡友

委员：张伟明 车欣嘉 李双山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车欣嘉先生为公司总裁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续聘车欣嘉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沈阳机床成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厂房进行改造的议案》

根据公司控股子公司沈阳机床成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套公司”）的生产装配现状及发展

需要，急需扩大装配作业面积，公司为支持成套公司发展预计投入

２７００

万元进行厂房改造。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审议通过《关于与沈阳机床德国希斯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关于与沈阳机床德国希斯公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５

）。

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董事关锡友、张伟明、孙纯君、唐华为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管人员，为此

次交易的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议案》

鉴于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实际需要，公司需修改现有公司章程，新增董事一人，独立董事一人。

修订后公司章程第三节第一百一十三条为：董事会由十一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人，

独立董事四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审议通过《关于新增技术委员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需要，加强并规范股份公司技术管理工作，公司拟在董事会之下设立技术委

员会。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８

、审议通过《关于委托沈阳机床（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发产品的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为发展符合市场需求的高速、复合型产品，加强产品、技术储备，并形成相应产业化能力委托沈阳

机床（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发六款产品，支付开发费共计

１６２５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

《关于委托沈阳机床（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发产品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６

）。

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董事关锡友、张伟明、孙纯君、唐华为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管人员，为此

次交易的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９

、审议《关于修改沈阳机床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名称的议案》

为适应市场发展趋势，实现公司多元化、国际化发展目标，公司计划成立沈阳机床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此事项已经公司

５

届

２７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现拟变更沈阳机床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名称。变更后的公司名称为

中机融通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此名称为暂定名，需经工商管理局核准，公司成立金融租赁公司的最终名称以

工商核准为准。原审议的金融租赁公司其他事项不变。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０

、审议《关于召开公司二

○

一一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简历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附件：

关锡友先生简历

关锡友先生：董事长，男，

１９６４

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３

年 同济大学机械工程系机械制造专业 学生

１９８８

年 中捷友谊厂镗床装配分厂 技术员

１９９３

年 中捷友谊厂数控装配二分厂 副厂长（主持工作）、厂长

１９９７

年 中捷友谊厂厂长助理兼数控装配分厂厂长

１９９７

年 中捷友谊厂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２

年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 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２００８

年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总经理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关锡友先生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张伟明先生简历

张伟明先生：副董事长，男，

１９５７

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１９７５

年 沈阳机油泵厂 电工

１９８０

年 沈阳师范学院 学生

１９８３

年 沈阳机油泵厂 团委书记

１９８４

年 沈阳市政府城区局 秘书

１９８７

年 市政府计经委综合处 主任科员

１９９０

年 市政府计经委综合处 副处长

１９９６

年 市政府计经委工业处 处长

１９９７

年 市政府计经委政研室 主任

１９９７

年 长白计算机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２００８

年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 副董事长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张伟明先生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孙纯君先生简历

孙纯君先生：董事，男，

１９６４

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７

年 中捷友谊厂 秘书、厂办主任

１９９７

年 中捷摇臂钻床厂 生产处长、副总经理、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中捷机床有限公司 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董事

２００９

年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孙纯君先生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唐华女士简历

唐华女士：董事，女，

１９５７

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高级工程师、高级政工师。

１９７５

年 辽中县于家坊公社插拉大队青年点 点委会委员 团书记

１９７８

年 沈阳自行车零件七厂 技术科科长

１９９０

年 沈阳机械局机电工业技术开发公司 副总经理

１９９４

年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海外事业部营销部 处级干事

１９９７

年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办公室主任、副主席

２００７

年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２００８

年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工会副主席 监事

２０１１

年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工会主席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工会主席

唐华女士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车欣嘉先生简历

车欣嘉先生：董事，男，

１９６３

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５

年 沈阳第一机床厂工艺处 主管工艺员、室主任

１９９６

年 沈阳第一机床厂 副处长、处长

２００１

年 沈阳第一机床厂箱体车间主任

２００２

年 沈阳第一机床厂 生产制造部部长

２００２

年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２００３

年 沈阳第一机床厂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沈阳第一机床厂 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至今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 董事

车欣嘉先生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双山先生简历

李双山先生：董事，男，

１９５９

年生，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教授、研究员级高级会计师。

１９７８

年 辽宁财经学院（现东北财经大学）工业会计专业 学生

１９８１

年 沈阳电缆厂财务处 会计

１９８５

年 沈阳电缆厂南区财务科 副科长（副处级）

１９９１

年 沈阳市机械工业管理局财务处 副处长

１９９４

年 沈阳市机械工业管理局财务处 处长

１９９５

年 沈阳市机械工业管理局 副总会计师

１９９８

年 沈阳市机械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１

年 沈阳机电装备集团 副总经理、总会计师

２００４

年 沈阳日报报业集团 总会计师、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财务总监

２０１０

年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财务总监、董事

李双山先生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方红星先生简历

方红星先生：独立董事，男，

１９７２

年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生导师，教授。

１９９６

年 东北财经大学 出版社社长助理、副社长、社长、会计学博士

２００３

年 东北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副教授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至今 东北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教授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至今东北财经大学 出版社社长、书记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今 东北财经大学 博士生导师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今东北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院长

方红星先生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林木西先生简历

林木西先生：独立董事，男，

１９５４

年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教授。

１９７５

年 盖县丝绸厂 工人

１９８５

年 辽宁大学经济研究所 所长助理 副所长

１９９８

年 辽宁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党总支书记 副院长

２００１

年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院长

２００４

年至今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院长、分党委副书记

林木西先生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那晓冰女士简历

那晓冰女士：独立董事，女，

１９６９

年出生，中共党员，法律硕士。

１９９１

年 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 助理审判员

１９９７

年 北京市环中律师事务所 专职律师

２０００

年 北京市天如律师事务所 专职律师

２００２

年 北京市天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至今发起设立北京市微明律师事务所，为该所创始合伙人，主任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１０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５

关于与沈阳机床德国希斯公司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机床”或“公司”）向沈阳机床德国希斯公司（以下简称“希斯公

司”）购买铣头等部件，金额为

１３００

万元，向希斯公司销售整机，金额为

４００

万元。交易金额共计

１７００

万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关锡

友先生、张伟明先生、孙纯君先生、唐华女士进行了回避，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本次关联交易的有关资

料，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将此项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此项交易不需要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机床集团”）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希斯公司为机床集团的全

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二）中关于关联法人的规定，我公司与希斯公司发生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

准。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登记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１７

甲

１

号

法定代表人：关锡友

注册资本：

５４

，

５４７

万元

主营业务：机械设备制造、机床制造、机械加工、进出口贸易（持证经营）

２

、沈阳机床德国希斯公司

注册资本：

１

，

５００

万欧元

注册地址：德国萨克森

．

安哈特州阿瑟斯雷本市

法定代表人：

Ｍｒ Ｔｏｒｓｔｅｎ Ｂｒｕｍｍｅ

办公地点：德国萨克森

．

安哈特州阿瑟斯雷本市

实际控制人：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机床销售及加工。

备注：境外公司

股东情况：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

希斯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万人民币

年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２００８

年度

５２

，

８０７ ６３１ １７

，

９７７

２００９

年度

４２

，

６９３ ６１７ ２７

，

３４４

２０１０

年度

４７

，

０５６ ６６０ ２７

，

３８７

希斯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希斯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４．７

亿元，实现净

利润

６６０

万元，净资产

２．７４

亿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向希斯公司购买直角铣头、多角铣头、万能铣头等机床部件，其部件型号符合公司整机生产需要；

公司向希斯公司销售的为机床整机。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依据

公司与希斯公司的交易为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发生的，遵循公正、公平、合理的市场价格，我公司向希斯

公司购买铣头等部件，为公司生产龙门式加工中心等产品所必须的零部件。公司根据希斯公司需要，向希斯

公司出售机床设备。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希斯公司需求，向希斯公司出售机床，希斯公司根据我公司生产需要，向我公司出售铣头等机

床部件，以上交易为两公司正常销售、购买行为。此项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

影响，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不会形成公司对希斯公司的依赖。

六、当年年初至今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我公司及所属分公司、子公司年初至今未与希斯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购买商品金额为

１３００

万元，销售商品金额为

４００

万元，交易金额合计为

１７００

万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本次关联交易的有关资料，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上述关

联交易公平合理，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没有损害广大

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将此项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六届二次董事会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１０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６

关于委托沈阳机床（集团）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开发产品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关联交易概述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机床”或“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与沈阳机床（集团）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研究院”）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在沈阳签署了《产品委托开发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

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委托研究院开发六款产品，费用共计

１６２５

万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关锡

友先生、张伟明先生、孙纯君先生、唐华女士进行了回避，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本次关联交易的有关资

料，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将此项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此项交易不需要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机床集团”）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研究院为机床集团的全资

子公司，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交易构成了关联交

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

准。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登记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１７

甲

１

号

法定代表人：关锡友

注册资本：

５４

，

５４７

万元

主营业务：机械设备制造、机床制造、机械加工、进出口贸易（持证经营）

２

、沈阳机床（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商登记类型：有限责任（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１７

甲

１

号

法定代表人：关锡友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

主营业务：机床、机床附件、机械电子设备的设计、开发、制造、销售。

沈阳机床（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营业收入为

２１３４．３３

万元，净利润

１３９５．４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８５９．５６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立足于已有技术优势，为发展符合市场需求的高速、复合型产品，加强产品、技术储备，并形成相应

产业化能力计划委托研究院开发六款产品，支付开发费共计

１６２５

万元，具体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开发费（万元） 实施单位

１ ＧＬＭ４０２０ｈ

龙门式高速激光切割机

２５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激光技

术事业部

２

ＧＭＣ２５６０ＷＨ

重载高精度全静压动梁龙

门机床

６５５

中捷机床有限公司

3 TH65125X250B/D

卧式加工中心

４ ＶＴＣ１２５８０ｄ

双刀架数控车削中心

９４５

沈阳第一机床厂

５ ＨＴＣ６６８０ｈｗｈ

卧式轮毂车床

６ ＨＴＭ８０４００

五轴铣车复合加工中心

合计

１６２５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研究院对委托开发产品在开发阶段所需费用进行合理预算，公司及分、子公司根据此预算，将委托开发

费支付给研究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龙门式高速激光切割机

１．１

交易双方

甲方：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沈阳机床（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１．２

产品研发周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技术参数：

Ｘ

轴行程

４０００ｍｍ

，

Ｙ

轴行程

２０００ｍｍ

，

Ｚ

轴行程

１５０ｍｍｍ

，

Ｆ

轴行程

２６ｍｍ

，

Ｘ／Ｙ

轴最大速度

２００ｍ／ｍｉｎ

。

２．

重载高精度全静压动梁龙门机床。

１．１

交易双方

甲方：中捷机床有限公司

乙方：沈阳机床（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１．２

产品研发周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技术参数：主轴最大转速：

２０００ ｒ／ｍｉｎ

，主轴最大扭矩

６０００／８０００ Ｎｍ

（连续

／３０

分钟），龙门跨距

３４００ ｍｍ

。

３．

卧式加工中心

１．１

交易双方

甲方：中捷机床有限公司

乙方：沈阳机床（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１．２

产品研发周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技术参数： 主轴直径：

１２５ｍｍ

， 主轴转速：

１０－４２００ ｒ／ｍｉｎ

， 主轴最大扭矩：

１３００Ｎ．ｍ

，

Ｘ

、

Ｙ

、

Ｚ

轴行程：

２５００ｍｍ／１２００ ｍｍ／１６００ｍｍ

。

４．

双刀架数控车削中心。

４．１

交易双方

甲方：沈阳第一机床厂

乙方：沈阳机床（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４．２

产品研发周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４．３

技术参数：

Ｘ

轴行程（左

／

右）

５００／８００ ｍｍ

，

Ｚ

轴行程（左

／

右）

８５０／８５０ ｍｍ

，主轴转速

３００ ｒｐｍ

，刀具数目

８＋８

，最大加工直径：盘类

Φ１２５０ ｍｍ／Ｉｎｃｈ ／

轴类

Φ１０００ ｍｍ／Ｉｎｃｈ

。

５．

数控卧式轮毂车床。

５．１

交易双方

甲方：沈阳第一机床厂

乙方：沈阳机床（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５．２

产品研发周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３

技术参数：最大车削直径

Φ６６０ ｍｍ

，最大车削长度

８００ｍｍ

，主轴转数

２０－２５００ ｒ／ｍｉｎ

，主轴最大扭矩

４７０ＮＭ

。

６．

五轴铣车复合加工中心

６．１

交易双方

甲方：沈阳第一机床厂

乙方：沈阳机床（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６．２

产品研发周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３

技术参数：最大车削直径

Φ８００ ｍｍ

，最大车削长度：

４０００ ｍｍ

，最大承重

４０００ ｋｇ

。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激光技术事业部委托研究院开发龙门式高速激光切割机以满足汽车、军工、航空航天等重点行业对

此类产品的需求。龙门式高速激光切割机，横梁沿床身导轨横向运动，

ｙ

滑板沿横梁导轨纵向运动，切割头沿

ｙ

滑板导轨上下运动， 可解决汽车、军工、航空航天等重点行业和部门对此类机床的迫切需求，为国家重点

建设项目和国防工业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２

、 公司旗下的中捷机床有限公司委托研究院开发重载高精度全静压动梁龙门机床以应用于军工、船

泊、矿山、重型机械等行业。该产品具有承重大，主轴扭矩大，主轴转速高，精度高等特点，使本产品在重型机

械行业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３

、公司旗下的中捷机床有限公司委托研究院开发卧式加工中心以应用于军工、造船、航天、纺织、运输、

矿山等多种行业，具有大扭矩、高刚性、高速的特点，使本产品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

４

、公司旗下的沈阳第一机床厂委托研究院开发数控车削中心以应用于国内机床用车轮的加工生产。该

产品以其双刀架的结构特点，和高刚性、高精度的技术特点，可以广泛的应用于国内机床用车轮的加工生

产。

５

、 公司旗下的沈阳第一机床厂委托研究院开发数控卧式轮毂车床以满足汽车铝轮毂的加工行业的需

求。其高转速、高刚性的技术特点，在汽车铝轮毂的加工行业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６

、公司旗下的沈阳第一机床厂委托研究院开发五轴铣车复合加工中心以满足军工、航天、航空、船舶及

铁路运输业等对高精度、高刚度、形状复杂的回转体零件加工的要求。可真正做到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保

证零件的加工精度。

通过以上产品的开发，可使公司产品多元化，为公司未来的产品储备以及公司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

技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进一步明确了公司产品的发展方向，为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紧跟国际市场发

展趋势提供了有利条件。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关系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设计院未发生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审阅了本次交易的有关资料，同意将此项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此项关联

交易发表如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表决的程序合法、合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该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关锡友、

张伟明、孙纯君、唐华回避了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交易为正常的产品委托

开发，可以实现公司产品的多元化，为未来产品储备及公司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内容与情形。

九、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六届二次董事会决议》

２

、本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１０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７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以书面通知的形式发出，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在办公主楼

Ｖ１

—

０２

以现场形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出席

５

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李文华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会议选举李文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附件：李文华先生简历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附件：

李文华先生简历

李文华先生：监事会主席，男，

１９６４

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工程师。

１９８３

南京工学院学生

１９８７

沈阳中捷友谊厂铸造分厂技术员、团委书记

１９９３

沈阳中捷友谊厂组织部干事

１９９４

沈阳市委组织部县区干部处科员、主任科员

２０００

沈阳市委组织部县区干部处副处级组织员

２００２

沈阳市委组织部干部二处副处长

２００６

沈阳市委组织部干部五处处长

２００９

至今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李文华先生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１０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８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６

届

２

次董事会全票通过同意召开此次股东大会。

３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４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

５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下午

３

时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

其委托代理人 ，代理人可以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现任董事、现任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７

、会议地点：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主楼

ｖ１－０２

会议。公司地点：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１７

甲

１

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关于成立技术委员会的议案》

３．

《关于修改沈阳机床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名称的议案》

议案披露情况：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公司第

６

届董

事会第

２

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法人股股东应由法定代表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

身份证、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法人授权委托

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３

、因故不能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可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

４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５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６

、登记地点：公司财务管理部上市业务室

四、其它事项

１

、公司地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１７

甲

１

号

２

、邮编：

１１０１４２

３

、电话：（

０２４

）

２５１９０８６５

４

、传真：（

０２４

）

２５１９０８７７

５

、联系人：林晓琳、石苗苗

６

、参会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0

2011

年

10

月

22

日 星期六


